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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有關中國人民銀行通知

的澄清

本公告乃BC科技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

刊發。

茲提述中國人民銀行（「中國人民銀行」）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所發出有關禁

止在中國內地從事加密貨幣相關的交易及活動的通知（「通知」），本公司董事會

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澄清，本集團在中國內地並無任何加密貨幣相關的業務營運。因

此，董事會認為，通知對我們的業務運營並無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。

承董事會命

BC科技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Lo Ken Bon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Lo Ken Bon先生、高振順先生、刁家駿先生、Madden

Hugh Douglas先生及Chapman David James先生，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承炎先

生、謝其龍先生及戴並達先生。


